
 

國立成功大學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八十九年六月十四日九時○分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李建二 沈清良 何東波 洪敏雄 黃定鼎 黃煌煇 涂永清 李羅權 王駿發 高 強 

王乃三 薛天棟 葉純甫 賴溪松 楊明宗 利德江 葉正蓉 彭富生 李丁進 譚伯群    

張志強 葉茂榮 彭堅汶 黃天祐 廖美玉 李慶雄 王 琪 閔振發 吳天賞 余樹楨 

麥愛堂 李森墉 劉濱達 吳宗憲 溫紹炳 蔡長泰（林西川代） 黃明哲 鄭國順    

林享博 蕭世文 葉宣顯（林財富代） 邱仲銘 鄭芳田 陳梁軒 丁國樑 吳萬益    

簡金成 任眉眉 潘偉豐 張敏政 黎煥耀 柯慧貞 蘇益仁 賴明德 葉才明 陳清惠 

林銘德（黎煥耀代） 張保民 李坤崇 徐阿田（傅麗蘭代） 楊友任（徐永玟代）      

蔡朋枝 蔡志方 張高評 葉政欣 陳怡良 任世雍 邱源貴 林瑞明 丁 煌 許瑞麟  

劉梅琴（石光生代） 陳若淳 方永富 傅永貴 楊友偉 田 聰 孫亦文 楊宏儀    

江威德 林進丁 張素瓊 陳虹樺 朱銘祥 張錦裕 陳元方 李祖聖 羅錦興 陳進興 

簡仁宗 郭人鳳 陳特良 陳進成 林再興 徐德修 歐善惠 高家俊 王榮泰 張冠諒 

方銘川 葉光毅 陳建旭 梁勝明 黃汝賢（李文智代） 張祖恩 廖揚清 周福星    

李茂雄 陳春益 戴佐敏（李正章代） 葉誌崇 呂金河 潘浙楠 杜富燕 靳應臺    

吳華林 陳志鴻 陳美霞 湯銘哲 蔡少正 賴明亮 林以行 翁舷誌 張智仁 楊俊佑 

林炳文（賴吾為代） 吳俊忠 陳美津 黃英修 顏妙芬 陳 勁 許壽亭 蔡崇濱    

王素貞 陳明輝 嚴伯良 楊福來 鍾光民 李金駿 莊明憲 黃柏皓 陳貽華 鄭榮杰 

主席：翁  鴻  山 記錄：江  芬  芬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附表一）並予以確認。 

二、主席報告： 

本人在極意外的狀況下接下，以誠惶誠恐的心情接下本校校務工作。在未來的半年，希望

各位同仁鼎力相助，共同為本校發展努力。我將繼續推動的計畫及構想包括： 

（一）教學方面：持續加強通識、語言及電腦教學，並再舉辦重要學科的教學研討會；增設、

調整系所及設置學程，請教務發展委員會作周詳的討論，以因應國家社會的

需求。 

（二）學生輔導方面：除再加強與學生的溝通管道外，本學年開始實施新的導師制度，將於

下學期檢討改進。 

（三）研究方面：落實推動本校與校外研究機構的合作，包括中央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

台灣畜產研究所、亞蔬及台糖研究所等；提撥本校結餘款籌設重點實驗室及

公用實驗室；請研發處研擬人文、社會、管理方面的獎勵辦法，協助同仁研

究以平衡不同領域的學術發展。 

（四）藝文方面：文學院、中文系於這學年對藝文的推動成效很好；去年新成立的藝術中心

即將於下學期舉辦第一屆成大藝術季；為慶祝本校七十週年校慶，將於近

期內成立校慶籌備委員會，以規劃活動細節；成大博物館也在籌設中預定

於明年校慶前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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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務方面：本（八十九）年底前將有若干重大工程陸續完工，如已啟用之修齊大樓外，

尚有大地工程館、總圖書館…等。隨之的空間規劃、協調、搬遷工作請各位

同仁協助配合；本校與內政部合作之建築研究所二棟建築物及與經濟部合作

之育成中心大樓亦在興建當中；計劃中之南部國家醫學中心，預算經費為二

十億元，先由附設醫院自籌十億元、教育部補助五億元，完成主體工程；由

結餘款支出兩億元興建具八百床之學生宿舍，已在規劃；另計劃於長榮路興

建學人宿舍，以利延聘著名專家學者來校任教；著手進行醫學院第二研究大

樓的籌建計畫。 

（六）人事方面：新校長產生之前，一切人事以安定為前提。有關行政單位主管若至本年任期

屆滿，請延任至新校長遴選產生為止。 

（七）有關校長遴選工作，希望於七月組成遴選委員會，七月至九月中旬，接受各界推荐校長

候選人，九月下旬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行使同意權，十一月中旬遴選委員會完成遴

選二至三位候選人向教育部推荐。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 

１通過本校九十一學年度增設系所班組申請案及九十學年度新設碩士在職進修專班、停招

進修學士班案，排定優先順序，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依教育部規定提出申請。 

２通過九十會計年度圖書儀器設備費之分配比例。 

３通過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儀器費運用要點」。 

４通過進修推廣部併入教務處，重新調整組織架構，修正通過「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提校務會議討論。 

５審查同意校務會議提案共計十一案提會討論。 

（二）總務處：本校統一採購實施要點第五點之規定需要修訂，在未修訂前，為避免興訟造成

本校損失，已簽奉核准請各單位「應」依決標單價，向得標廠商購買。至於各

單位若欲採購價格較低之非正廠或環保包裝產品時，本處將進一步研議處理方

式，並函告各單位；本校資源回收作業規範將於總務會議中討論，請各單位提

供意見並踴躍參與討論。 

其他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代理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為推選副校長，特依本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經校長提名本校物理系教授李建二

博士為副校長，提請  公決。 

說明： 

一、本校為遴選副校長一人，以襄助代理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特依本校組織規

程有關條文規定，由代理校長提名副校長人選，於校務會議中獲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報請教育部核備聘兼之。 

二、副校長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副校長應配合代理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

新任校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三、謹附李建二教授簡歷供卓參。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案後聘兼之。 

決議：經投票結果同意票數超過出席人數半數以上，通過李建二教授為本校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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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校長遴選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八十八學年度學院之現有人數及原辦法學院推舉代表配額整理。 

二、提出配額調整方案，以供參考。 

三、教師會提出修訂第七條第二款，將第二階段推選之候選人由原訂之六位改成三至四位，

並公佈其得票數及總投票數；修訂第十三條，增加…遴選委員於新任校長就職一年內應

迴避出任非遴選產生之行政主管…。 

四、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辦：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三項及第十三條條文。（如附件一）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九十一學年度增設系所班組（需員額、經費）申請案及九十學年度新設碩士在職進

修專班、停招進修學士班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九十一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系所案公文尚未發下，但為配合本校行事曆，擬依

往年模式，先提請討論。 

二、依教育部八十九年五月十日傳真，有關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之審核，擬

自九十一學年度（及九十學年度在職進修專班增設案）起採行總量管制方式，「大學校院

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要點」正修訂中，九十一學年度公立大學需增

加經費、員額增設案及九十學年度在職進修專班，應依該作業方式提出申請。 

三、依「大學校院增、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要點」（草案）學校每年可提報案數：

在可發展的總量規模範圍內，各校每年增加之系所班組，利用正規時間上課者以不超過

五案為限；公立大學擬向政府請增員額、經費之系所班組案，每年至多提報三案；利用

夜間週末假期上課之在職進修專班，亦不得超過五案。 

四、各學院九十一學年度增設系所班組（需員額、經費）申請案計提出七案：光電科學與工

程研究所（含碩、博士班）、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資訊工程學系增班、材料科學及

工程學系增班、科技管理研究所、口腔醫學研究所、法律學系。經八十九年六月二日本

校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並決定優先次序為：１口腔醫學研究

所２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含碩、博士班）３資訊工程學系增班。 

五、九十學年度新設碩士在職進修專班計提出三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並決定優

先次序為：１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進修專班２建築學系碩士在職進修專班３工業管理科

學系碩士在職進修專班。 

六、九十學年度停招進修學士班計提出三案，排序為１化學系２中文系３工管系，亦經校務

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教育部規定提出申請。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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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進修推廣部 

案由：為整合全校教務行政業務，並因應進修推廣部之轉型，擬將目前進修推廣部併入教務處，

重新調整組織架構如規劃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進修學士班已逐年停招，並轉型為碩士專班，目前已有六個進修學士班停招，並開辦十

一個碩士專班。。 

二、碩士專班之業務由教務處負責，進修推廣部主要業務在於進修學士班，而進修學士班已

逐年縮減。 

三、為因應進修推廣部之轉型，擬將目前進修推廣部併入教務處，並規劃新組織架構，下設

註冊組、夜間教務組、學務服務組、教學資訊組、出版組、推廣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

心、教育學程實習輔導室及體育室，各下屬單位職掌詳如規劃書。 

四、原屬進修推廣部之總務及學務工作，則回歸總務處及學務處負責。 

五、本案業經八十九年六月二日本校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擬辦： 

一、討論通過後，配合修改本校組織規程相關內容，報部核定後實施。 

二、所設推廣教育中心，其設置辦法草案，請一併討論。 

決議：通過進修推廣部併入教務處並調整教務處組織架構，請研發處配合修改本校組織規程，

陳報教育部。修正通過本校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如附件二） 

 

第五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附設醫院） 

案由：建請同意醫學院內科學科教授蔡良敏借調至佳里綜合醫院擔任院長一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落實成大醫院願景，加強醫療合作，提昇地區醫療品質，並提供大台南地區民眾就醫

及轉診的管道，避免病人湧向醫學中心，發揮醫療分級的功能。 

二、 為附設醫院住院醫師提供地區醫院的訓練場所，並開闢另一個醫師升遷的管道。 

三、 附設醫院與佳里綜合醫院結盟，可提高該院部分昂貴儀器或閒置儀器之利用率，突破公

立醫院既有模式之限制，提高醫療競爭力，並作為日後公立醫院改革之參考。 

四、 基於上述目的，實須指派專人以借調方式至佳里綜合醫院擔任院長，以實際經營該院。 

決議：通過，但蔡教授之借調需經系、所、校三級教評會通過方始成立，且雙方簽訂之協議書

中須有對本校有實質回饋之條文。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十三時四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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